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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山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碳资产开发与管理服务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签约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

具体实施内容和投资建设进程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未涉及具体金额，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对后续具体合作事项，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协议无进展或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本

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协议签署概述 

2021年12月3日，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江山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山控股”）签订《碳资产开发与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发

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决定在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开发、登记、备案

及交易领域开展合作。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

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55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靳延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648,658.8万元 

主营业务：江山控股以清洁能源业务为核心，主要投资、营运太阳能电站，

提供新能源电站运营及维护服务；公司还提供金融服务及资产管理服务。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08号光大中心8楼803–4室 

江山控股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江山控股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山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范围 

1.甲方有意对下属11个、共计395.48MW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清

单详见附录），进行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以下简称“CCER项目”）的开

发、登记、备案、交易。 

2.乙方作为专业环保机构，有意为甲方提供CCER项目有关的专业服务（服

务内容详见附录），并与项目业主分别签订专项委托协议。 

3.CCER项目合作阶段: 

第一部分为2000年-2013年的光伏发电及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  

第二部分为2013年-2017年的光伏发电及风力发电项目进行开发； 

第三部分为2017年以后的光伏发电及风力发电项目进行全域开发，项目将在

政策条件满足后分期开发。 

4.CCER项目交易方式：项目业主全权委托乙方对CCER项目进行开发、管理

并寻找交易对手和交易。 

（二）CCER项目协议 

经甲乙双方选定具体的项目后，乙方与具体项目的项目业主另行订立CCER



 

项目专项委托协议，用于明确乙方与项目业主的职责、权益及其他相关事项。 

（三）合作机制 

双方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由主要领导研究沟通、主管领导负责落实的协调机

制，形成顺畅的渠道，推进相关工作。 

双方建立对口联络机制，双方各自指定具体牵头部门或各自成立工作推进小

组，负责日常工作联系，并及时通报、反馈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协调相关事宜。 

（四）其他条款 

1.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均须双方共同签署单项修改协议文本。 

2.如因主管部门等相关管理机构对CCER规则进行修改而导致本协议约定的

合作内容无法推进时，双方协商解决。 

3.由于CCER规则仍然处于不时的修改之中，而CCER项目的申报过程还存在

不确定因素，乙方不能保证本项目必然备案成功。因此，非乙方的原因致使本项

目未能备案成功，乙方无须为此承担责任。 

4.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协议签署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江山控股签订碳资产开发与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的目的，是为

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公司推进碳资产管理业

务的开展，加快公司双碳战略的实施。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具体合作内

容和实施细节等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7日 


